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會址：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458-468 號金聯商業中心 21 樓 
網址：http://www.maryhcs.org      電話：2838 0780 
電郵：bonfire@maryhcs.org       傳真：2838 0876 

 

姓名:__________________(中)  ______________________(英) 電郵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
 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 

讀聖書、做默想是我們的精神食糧 【每日聖言分享】
聖母進教者之佑善會提供以下的默想和祈

禱素材，鼓勵基督徒及善心人士每天用 15
分鐘靜下來，閱讀和默想主的話，並付諸實

行。(默想素材由聖母進教者之佑善會會員依個人的

觀點輪流編寫。本會並歡迎有興趣撰寫【每日聖言分

享】的人士加入編寫行列，請聯絡本會。)

___我願意成為<每日聖言分享>讀者，請定期以電郵給我發送。 
___我願意成為<靈火>讀者，請給我定期寄上<靈火>。 
___我願意響應聖母進教者之佑會呼籲，嘗試每天讀聖書做默想。

24.09.2018 【獻身給天主，將生命顯耀出來】 

「使進來的人看見光明。」(路 8:16) 

默想： 

 

福音把燈的比喻和撒種者

與種子的解釋，先後連結在一

起；用意是指向天主聖言內生

命的成長。「愛天主」及「獻

身給天主」就像是種子一樣，

會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發芽、生

根，也會在這人內成長、繁殖

茂盛；若然將油燈用器血蓋

上，一一熄掉、遮光、或放在

床底下，均是愚行。 

 

「在世人中你們應放光明，有如宇宙間的明星，將生命的話顯耀出來。」（斐 2：15-16）就是

把燈放在燈台上，以便照亮週邊，才會發光發熱，盡心盡力吸引他人來嚮往天主及天國。 

 

有了內在的生命，也要有外在的生活，這在天主的面前才算是完全。因為生命的豐滿是人按裡

外的整全，全面活出來的結果。 

 

我的反思和祈禱： 

天父，求祢不斷助佑，讓我學習基督的愛，使我們藉聖神的助力，在日常生活中作見證並發光發熱，

為天主的國而努力，獲得救恩的實效。 

  

箴 3:27-34 

詠 15:2-3,3-4,5 

路 8:16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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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 3:27-34 
我兒：你若有能力做到，不要拒絕向有求於你的人行善；如果你能即刻做到，不要對你的近人說：

「去！明天再來，我才給你。」幾時你的近人安心與你居住，你不應暗算他。若他人沒有加害你，

你不應與他無端爭辯。不要羨慕強暴的人，更不要選擇他的任何行徑，因為上主厭惡乖戾的人，摯

愛正直的人。上主詛咒惡人的住宅，祝福義人的寓所。上主嘲弄好愚弄的人，卻寵愛謙卑的人。 
 
聖詠 15:2-3,3-4,5 得常生之路 
02. 只有那行為正直，作事公平，從自己心裏說誠實話的人，才能在你的聖山上安居。 
03. 他不信口非議，危害兄弟。他不會對鄰里恃勢欺凌，  
04. 但對作惡犯罪的人睥睨，對敬畏天主的人重視。他宣誓雖損己，亦不作廢， 
05. 從不放債，貪取重利，從不受賄，傷害無辜：這樣行事的人，永定不移。 
 
聖路加福音 8:16-18 
那時候，耶穌對群眾說：「沒有人點上燈，用器皿遮蓋住，或放在床底下的，而是放在燈台上，為

叫進來的人看見光明；因為沒有隱藏的事，不被顯露的；沒有秘密的事，不被知道而公開出來的。

所以，你們應當留心要怎樣聽：因為凡有的，還要給他：凡沒有的，連他自以為有的，也要從他奪

去。」 
 

箴 3:27-34 

詠 15:2-3,3-4,5 

路 8:16-18 


